
深圳市大鹏新区关于加快商贸金融业发展
的若干措施

第一条 为推动大鹏新区商贸金融业规模化、精品化、高端

化发展，合理引导各类资源优化配置，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根据《深圳市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若干措施》（深

商务规〔2022〕2 号）《深圳市商务局〈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深商务规〔2022〕4 号）《深

圳市大鹏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精

神，结合新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支持在新区发展商业综合体、汽车品牌门店、高端

餐饮品牌企业、“首店经济”。

（一）对在新区新开设的营业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 3 万平

方米以下、3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含百货商场、超

市、专业市场），开业后正常营业 1 年以上的，对运营企业分别

给予 50 万元、100 万元的一次性支持。

（二）加快推进汽车品牌展销门店建设。对在辖区内新开设

的汽车品牌展销门店，经营面积 3000 平方米以上，且工程、设

备及设施建设等总投资额 1000 万元以上的，按门店售出第一部

车的购车发票时间先后，给予首家 500 万元、第二家 400 万元、

第三家至第五家每家 300 万元开办资助，资助分两年拨付，每年

拨付 50%。



（三）鼓励连锁餐饮品牌设店经营。餐饮品牌旗下门店被收

录米其林或黑珍珠指南的，对该品牌在新区新开设的餐饮经营机

构（营业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上）给予 4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

中国餐饮企业百强榜单（以餐饮经营机构开设的上一年度，中国

烹饪协会发布榜单为准）内的机构在新区新开设的餐饮经营机构

（营业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上）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广

东餐饮百强榜单（以餐饮经营机构开设的上一年度，广东省餐饮

服务行业协会发布榜单为准）内的机构在新区新开设的餐饮经营

机构（营业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上）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对在深圳市已有 5 家以上连锁餐厅的企业（企业品牌需具备

有效的注册商标），在新区新开设餐厅的，每新增一间连锁餐厅

（营业面积在 100 平方米以上），给予新增投资额 30%，且不超

过 10 万元的一次性支持。

本项中规定的扶持只可择一申报。

（四）做强“首店经济”和“首发经济”，支持国内外知名

品牌在大鹏新区设立首店。对大鹏新区商务部门认定为区级首店

的知名品牌或其授权单位在升规纳统后给予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对具体引进升规纳统首店的运营机构，每引进一个品牌给予

10 万元奖励，单个运营机构每年奖励不超过 200 万元。首店奖

励和本措施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首次纳统奖励可叠加享受。

按深圳市相关政策规定获得知名品牌奖励的单位可对本措施第

六条规定的配套奖励或本项规定的首店奖励择一申报，不重复奖



励。

第三条 鼓励老字号企业持续焕发新活力，发挥促进消费积

极作用。对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行业首次获得中华老字号、

广东老字号、深圳老字号认定的企业，分别给予 20 万元、15 万

元、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再次达到本

条规定的更高奖励标准的，给予差额奖励。

第四条 支持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做大做强。

（一）对首次纳入大鹏新区统计数据库的限额以上零售、餐

饮企业，给予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批发、住宿企业给予 10 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上述获得扶持企业，纳统次年实现销售额（零售额、营业

额）正增长的，再给予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对纳统批发企业，商品销售额每同比增加 5000 万元，

给予奖励 10 万元，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50 万元。

（三）对纳统零售企业，零售额每同比增加 500 万元，给予

奖励 5 万元，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50 万元。

（四）对纳统餐饮企业，餐饮营业额每同比增加 200 万元，

给予奖励 2 万元，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50 万元。

（五）对纳统住宿业企业，年营业额达到 1 亿元以上的，给

予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五条 对首次纳入大鹏新区统计数据库的规模以上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企业，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纳统次年实现



营业收入正增长的，再给予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纳统企业，营业收入每同比增加 2000

万元，给予奖励 10 万元，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50 万元。

第六条 加强对获得深圳市市级财政奖励、扶持的项目配套

支持。

（一）对获得深圳市市级电子商务支持、市级服务贸易支持

的企业，给予深圳市单个项目支持金额 50%（最高 50 万元）的

配套支持。

（二）对获评为深圳市特色商圈（步行街）或夜间经济示范

街区的项目，按照深圳市奖励金额，给予 1∶1 的配套奖励。

（三）外商投资企业新设或增资，获得深圳市资金奖励的，

按照市级奖励金额的 40%给予配套奖励，单个企业年度配套奖励

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四）对引入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运营企业和在大鹏设立独立

法人机构的知名品牌，按照深圳市奖励金额的 50%配套奖励。

第七条 支持商家引流促销。鼓励购物中心、商场、超市以

店庆、周年庆、节日促销等形式开展促销活动。鼓励社会组织组

织或承办购物节等购物促销活动。对开展的促销活动，经大鹏新

区商务部门备案，活动完成后，按实际发生活动费用（包括策划

费、搭建费、运输费、物料费、设备租赁费、宣传推介费等活动

相关费用）的 30%，单次活动给予最高 15 万元的支持，每个申

报单位每年度最高支持 30 万元。



第八条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新区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性担保

公司信用担保的，给予新区中小企业发生担保费 50%的支持，单

笔担保支持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单个企业每年的支持上限为 30

万元。

第九条 支持企业发债融资。支持企业发行公司债、企业债、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各类债券，对成功完成债券融资的企业，

按其发行中介服务费用（含辅导、承销、咨询等）的 50%给予一

次性支持。每个企业每年度最多支持一个债券融资项目，最高不

超过 100 万元。

第十条 帮助企业积极开拓市场。对在全国性经贸科技类展

会、省级以上专业展会以及境外展会参展的企业给予展位费支持。

每家企业每次参展的展位费支持额度上限为 5 万元，每家企业全

年支持总额上限为 20 万元。

第十一条 鼓励企事业单位在新区举办各类国际性展会和

会议（论坛），对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取得新区管委会支持

的，给予承办单位举办展会或会议（论坛）项目相关实际支出费

用 50%的支持，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第十二条 同一主体的同一项目，符合本措施多个条款或符

合本措施同时又符合大鹏新区其他支持政策时，从高执行，不重

复支持。本措施与上位规定不一致的内容，以上位规定为准。

第十三条 本措施规定的支持资金的管理、发放及监督适用

《深圳市大鹏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本



措施申请奖励、支持的单位应在大鹏新区实际经营，同时应在本

措施施行前两个年度内或本措施施行后相应符合本措施规定的

条件。获得奖励、支持的项目承担单位，原则上应与大鹏新区资

金主管部门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并约定相应违约责任。

本措施中所规定的“新开设”、“新设立或新迁入”应在本条

第一款规定的时限范围内。

本措施中规定的奖励、支持资金的申报条件、申报材料、申

报流程及认定审核程序等本措施未尽事宜，由大鹏新区商务部门

另行制定文件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本措施数据“以上”含本数，数据“以下”不含

本数。

第十五条 本措施由大鹏新区商务部门负责解释。本措施所

依据的文件有修订的，按照修订后的文件执行。

第十六条 本措施自2024年 1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原《深圳市大鹏新区关于加快商贸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深

鹏办规〔2022〕3 号）《深圳市大鹏新区关于支持总部企业和高

成长性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深鹏管规〔2020〕1 号）同时废

止。本措施生效前已经受理并审核通过，但尚未完成的项目，参

照原办法执行。2022 年至本措施生效前未申报的项目，按照新

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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